行政许可文书说明

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决定书是各单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制定。

二、收取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凭证是各单位收取行政许可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时使用的文书。

三、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决定书是各单位决定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制定。

四、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是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受理单位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四项制定。

五、行政许可核查工作记录是各单位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制定。

六、          审批表是各单位办理行政许可事项中需要进行内部审批时使用的文书。

七、延长行政许可批准时限告知书是各单位在法定时限内不能作出行政许可决定，需要延长办理时限，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和延长期限告知申请人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制定。

八、准予/延续/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是各单位在作出准予/延续/变更行政许可决定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制定。

九、不予批准/延续/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是各单位在作出不准予/延续/变更行政许可决定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制定。

十、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是各单位或上级单位撤销行政许可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制定。

十一、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是各单位注销行政许可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制定。

十二、(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所需时间告知书是各单位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将所需要时间告知申请人时使用的文书。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五制定。

行政许可文书之一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决定书

                                        编号：
                 ：

你（单位）关于                                      

                          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现决定予以受理。

本机关将于受理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联 系 人            
咨询电话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受理单位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二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收取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凭证

                          编号：

                 ：

你（单位）申请                                     

                        行政许可的下列材料已收悉，特此为证。

收到材料：

1．                                               

2．                                               

3．                                               

4．                                               

5．                                               

6．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你（单位）将在五日内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你（单位）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如逾期未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的，自收到本凭证之日起即为受理。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受理人：（签字）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凭证一式两份，申请人、受理单位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三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决定书

                                                  编号：
               :

你（单位）关于                                     

                          的行政许可申请，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理由如下:

你（单位）申请的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或者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请你（单位）到                 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受理单位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四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编号： 

                 ：

经审查，你（单位）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应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请你（单位）补正下列材料：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受理单位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五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行政许可核查工作记录

	申请人：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行政许可事项及主要内容：

	核查地点：                                 核查时间：

	核查情况记录：

核查人：XXX    XXX

申请人或见证人：                                年  月  日  时  分




本页记录不全的，请另附纸。
行政许可文书之六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审批表
	申请

事项

基本

情况
	申请人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事项及主要内容：

	审查情况
	

	市局领导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总队局处长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科队所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承办人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文书之七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延长行政许可批准时限告知书
编号：    

                 ：

你（单位）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延长   个工作日。延长行政许可时限的理由如下：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本机关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八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准予/延续/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

                                            编号：  

              ：

经审查，你（单位）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现决定准予你（单位）/延续/变更实施被许可事项。

行政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申请人、本机关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九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不予批准/延续/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

编号：    

             ：

经审查，你（单位）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本机关决定不予批准/延续/变更。理由如下：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申请人、本机关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十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编号：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准予你（单位）从事的     

                           许可事项，有                   
                       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   款第   项之规定，现决定撤销该行政许可事项。现责令你（单位）从行政许可撤销之日起停止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被许可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被许可人、本机关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十一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编号：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准予你（单位）从事的     

                                                         许可事项，有                                             
                       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   项之规定，现决定注销该行政许可事项。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被许可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决定书一式两份，被许可人、本机关各执一份）

行政许可文书之十二

北京市公安局（分县局）

(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

所需时间告知书
编号：      

                  ：

你（单位）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现将所需时间告知如下：

听证、招标、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需要在   日(自  年  月  日始至  年  月  日止)内完成。此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作出决定的时限内。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申请人、本机关各执一份）
